 2025年软件工程专业
专升本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名称、代码和学制

（一） 专业名称（中英文）：  软件工程 (Software Engineering)
（二）专业代码 ： 080902
（三）学制：二年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软件工程专业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依据学校“高起点、有特色、更开放”办学理念，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软件产业相关领域未来发展需求，培养具有良好思想素养、扎实专业知识和综合专业能力，能够在软件产业领域相关部门从事软件分析、设计、编码、验证、维护和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并能够以技术或管理骨干的角色，带领团队解决信息技术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学生应具备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学生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并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适应软件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达到以下培养目标：
目标1：人文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具有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职业道德与国际视野，在工作中表现出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事业心、安全与环保意识；

目标2：工程能力：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具备从事应用软件、信息管理类软件的设计，研发，维护，安装部署和项目管理的能力；具备数据库管理与应用开发的能力；能够根据实际项目要求进行软件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编码、测试和发布部署等文档的编写；能够运用工程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工程技术(项目)的各种可行方案进行分析比较，选择并确定最佳方案。

目标3：工程伦理：在软件工程实践中能够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经济、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具有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

目标4：团队合作：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交流与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在实际工作中适应不同的角色；

目标5：终身学习：能够主动适应社会环境、技术的发展变化，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它终身学习的途径更新知识，实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软件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述、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软件开发所涉及领域内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毕业要求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架构或实现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环境、经济、伦理、法律、文化等因素。

毕业要求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毕业要求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与行业接轨的合适的技术、资源、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毕业要求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软件工程实践和复杂软件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环境、经济、伦理、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要求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软件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毕业要求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软件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毕业要求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项目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毕业要求10：沟通：能够就复杂软件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档、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毕业要求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软件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毕业要求12：终身学习：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与能力，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专业核心课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操作系统原理、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库原理、软件工程、计算机网络、软件工程、系统分析与设计、软件测试与质量保证、软件项目管理、企业项目实践、认识实习、工作实习、毕业设计等。

毕业条件和学位授予

毕业条件

毕业学分结构表
	毕业总学分
	公共教育
	专业教育
	成长教育

	
	思政必修课
	通识必修课
	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
	成长必修课

	80
	3
	2
	47
	28
	


备注：1.所有专升本专业的学生至少修满2学分的形势与政策课、1学分的“四史”课程。2.其中，"四史"课程即：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每门课程分别是1学分，至少选修一门，修满1学分。3.通识必修课须修读2学分的创业基础（实践）。4.成长教育课程参照学校《学生成长学分管理办法》等文件安排。
学生申请以软件工程专业毕业，须符合以下全部条件后，才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

1.在学院允许的学习年限内，即2~5年。

2.取得软件工程专业规定的最低毕业总学分80学分，其中：公共课共5学分；专业必修课47学分；专业选修课28学分；工作实习3学分、毕业设计12学分；成长教育课程参照学校《学生成长学分管理办法》等文件安排。
（二）授予学位
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在取得毕业资格的前提下，按现行的绩点制，其专业课、公共必修课的平均学分绩点达到2.0及以上者，可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专升本公共教育课程计划进程表

请详见附表一。

专升本专业教育课程计划进程表

请详见附表二。



